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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一、工作背景



 国家和本市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二十大报告） 

指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指标评分细则》，将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

整改落实情况作为考核指标，作为核实核证、综合评价相关工作的重要依据。

 2022年，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排污许可提质增效工作方案（2022-2024年）》和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印发的《上海市排污许可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2-2024年）》，细化了排污许可证质量机制

和要求。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排污许可实施细则》均明确审批部门可以委托技术单位开展排污

许可证技术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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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评估流程



  技术评估流程

（1）全面审查材料：申请表、环评、非重大报告或情况说明、图件等。

（2）参加环评评审会（仅两证合一）：对排污许可证内容提出意见。

（3）组织专家评审：存在非重大变动、标准适用等复杂情形。

（4）开展现场核查：首次申请、新改扩建项目、排放口数量增加等情形。

（5）出具评估意见：汇总线上审核、现场核查和专家审查意见，一次性告知。

（6）复核修改内容：对修改情况开展复核。

（7）编制评估报告及管理要求：梳理存疑问题、汇总主要内容供会审。

（8）配合管理部门开展联合会审、现场检查。

（9）配合制作正、副本：核发后按统一格式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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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评估要点



一、技术评估主要内容

主要评估内容包括线上完整性和合规性评估、现场核查和编制管理要求三部分。

 基本条件
发证前提条件（禁止建设、淘汰产品）
核发条件（批建相符性）

 登记事项
基本信息、主要产品及产能、原辅料及
燃料、产排污节点、污染治理设施

 许可事项
排放口、污染因子、许可排放限值、许
可排放量

线上完整性和合规性评估 现场核查

生产工艺、生产设施现场
实际建设情况

生产设施

现场废气（废水）的产生
设施和去向

产排污环节

设施治理工艺、处理能力
的实际建设情况

废气（废水）污染治
理设施

数量、高度

废气（废水）排放口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废气无组织排放信息

固体废物自行贮存/利用/

处置设施是否按环评要求

规范建设

固体废物相关设施

设施、措施

噪声

管理要求

自行监测、台
账记录、执行
报告、信息公
开、其他控制
及管理要求。



二、基本条件复核

1.不存在不予核发的情形

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

位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建设区域内的。

其中，禁止建设区包括：

 位于生态红线内禁止建设的项目

 二级水源保护区、准水源保护区和缓冲区

内禁止建设的项目等

属于国家产业政策目录中明令淘汰或者立即淘汰

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的。

其中，产业政策依据为：
 《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

（2010年本）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24.2.1

废止）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2024.2.1

实施）



二、基本条件复核

2.环保手续齐全

 依法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或办理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相较于环评发生变动的，应编制非重大说明或变动情况说明或环评手续。

竣工验收前：

  应在变动实施前，对照生态环境部《污染影响类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等规定对变动情况进行分

析判定。

• 属于重大变动的，应按规定重新报批调整变更后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 属于非重大变动的，按照本市规定编制《建设项目

非重大变动的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并在“上海企事

业单位生态环境服务平台”网上公示。

• 涉及新增总量且属于削减替代实施范围的，还应获

得总量来源。

竣工验收后：

   应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

实施细化规定》（2021年版）(沪环规〔2021〕11号)进行分

析判定。

• 应办理环评手续的，应在变动内容实施前办理相关手

续。

• 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排污单位应按要

求提交排污许可变化情况说明。



二、基本条件复核

废水、废气、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应完成建设或安装到位，且符合环评、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排放标准等要求。

重点关注：

 废气、废水治理设施、危废仓库，环评

中“以新带老”治理设施（若有）等与

环评一致且完成建设；

 污染防治设施应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或提交材料说明其可以达到同等治

理水平，并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固体废物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应符

合相应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3.污染防治措施到位

......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先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判断行业类别;

 再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和本市浦东名录明确管理级别。

结合企业环评、实
际产品进行判定

1、管理类别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2、产品及原辅料信息

 是否已根据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环评文件等，将

所有必填的生产设施（装置）、公共设施等填报完

整。是否与环评文件等内容保持一致。

生产设施、公共设施

 是否根据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环评文件等，填报产

品产能。产品名称、生产工艺、设计年生产时间是否

与环评文件等内容保持一致。

生产能力、年生产时间

 是否根据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要求，填报原辅材料

的名称、设计用量、纯度（有机溶剂）、有毒有害

成分及占比。

 填报的内容是否与环评文件等内容保持一致。

原辅料

 是否根据相关许可证技术规范要求，填报燃料名

称、设计年使用量。

 若燃料为煤，是否填报硫分、灰分、挥发分、汞含

量、低位热值。若燃料为除煤以外的其他燃料，是

否填报硫分和低位热值。

 填报的内容是否与环评文件等内容保持一致。

燃料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3、产污环节识别

 对于环评文件、非重大说明等明确涉及的产污环节，应当进行全面识别；

 对于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明确且企业涉及相关设备的产污环节，应当进行全面识别；

4、排放口信息

有组织排放：
 排放口数量、高度应和环评等保持一致；按照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确定排放口的属性；
 排放口位置（经纬度）、高度、温度等参数应完整、规范填报。
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源（含厂区内和厂界）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技术规范、标准等填报完整、规范。

5、污染因子识别

 对于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及环评文件等明确的污染因子，应全面识别;
 确实不排放的污染因子，排污单位申请去除的，应重点评估其提供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原辅材料MSDS、监测报告等。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6、排放标准及限值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环评从严 混排从严 关注特排

有行业排放标准的，
优先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对于行业标准中未作规定的污染
因子，若排污单位确有排放且需
要纳入管理的，经充分论证后属
于企业主要污染物的，根据综排
纳入管理。

有地方标准的，
优先执行地方标准
若国家新颁布更严格的排放
要求，在地标完成修订前，
应执行更严格的排放要求。

环评有更高要求，从环评

对于排放标准出台之后批复的
建设项目，若其环评文件及批
复对污染物排放提出严于相关
排放标准的要求，原则上应按
环评要求执行。

混排从严
涉及多种类型废气（废水）混合排放
的排放口，应同时执行各类废气（废
水）相应的排放标准。各标准中存在
重复的污染因子时，应从严确定其排
放限值并备注说明。

关注特排
• 废气：《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点行业执

行国家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
公告》（沪环规〔2019〕13 号） 。

• 废水：本市一类重金属污染物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青浦区按国家相关文件
（环境保护部发〔 2008〕 28号、环境保护
部发〔 2008〕 30号）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7、许可排放量

许可量控制因子是否完整

根据技术规范，结合本市文件确定许可量控制因子。
• 废气：应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 废水：应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铅、汞、镉、铬、砷；
• 其他污染物：技术规范明确应当核算许可量的，如氟化物、总铜、镍等。

计算方法是否合规
技术规范量、环评预测量、
历史实际量的计算方法、参
数的选取，是否符合要求。

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许可排放量是否按照本市许可量核
算规则（沪环评〔2023〕214 号）
进行核定。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固定污染源重点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算规则的通

知》（沪环评[2023]214号），许可量计算原则如下：

已载明的许可排放量
+

建设项目新增排放量

已投产*新建

两者取严 三者取严

未持证排污单位

已三者取严 未三者取严

三者取严

实施建设项目
（重新申请）

已持证排污单位

（首次申请） （变更或重新申请）

名录调整等原因

7、许可排放量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固定污染源重点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算规则的通

知》（沪环评[2023]214号），许可量计算方法如下：

类别 最新要求

技术规范量 依据相关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规定核算

环评预测量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未持证： “三本账”相应源项预测排放量；
持证：相应源项扣减“以新带老”措施削减量后的预测新增排放量。

 非重大变动：新增污染物排放量。若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属于削减替代实施范围，还应获得总
量来源。

 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或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参照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中
规定的技术方法核算的污染物排放量。涉及VOC的，还可参照本市核算方法等计算。

历史实际量

 采用近三年内具有代表性的生产负荷下获取的监测数据核算；
 若生产负荷未达纲的，相关排放量可进行折算并予以说明；
 数据选择：自动监测＞手工监测；
 根据监测数据分时段计算排放量后累加；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结合企业实际，按本市发布的方法核算。

7、许可排放量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8、自行监测要求

 是否按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许可证技术规范、排放标准、环

评文件等填报。

 需开展监测的有组织废气、无组

织废气（无组织废气源、厂界、

厂区内）、生产废水、生活污

水、雨水、土壤和地下水、噪声

等。

监测范围

 是否满足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许

可证技术规范、排放标准、环评文件

等以及《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建设、联网、运维和管理有关规

定》（沪环规〔2022〕4号）中的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要求。

在线监测

 是否满足相关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许可证技术规范、排放

标 准 、 环 评 文 件 等 监 测 要

求。

手工监测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9、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是否按照许可证技术规范明确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内容与频次。无相应行业许可证技术规范时，应

参照《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HJ 944）明确要

求。

记录信息

 台账保存期限为至少五年，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根据

HJ1033要求，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台账保存

期限为永久保存，其他危废经营单位保存期限为十

年以上。

 保存方式应为纸质储存和电子化储存两种方式。

台账记录保存



三、填报规范性评估

10、材料附件

必要材料：

 属于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的说明材料；

 属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提交纳污范围、纳污排污单位名单、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

 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改、扩建建设项目，通过削减替代获得总量控制指标的，应提交相关说明材料；

 技术规范要求的附图，如工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等；

辅助材料：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排放量计算过程及依据；

 污染防治设施达标情况分析；

 自行监测情况及台账记录等。



四、现场核查内容

内容合规情况

       现场重点检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主要内容的真实性。对线上审核发现申请表和环评文件不一致的内容，还应检查

相关环保手续（含变动情况说明）的完整性。可从生产设施、产排污环节、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废气（废水）

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固体废物自行贮存和自行利用/处置设施信息等方面逐项开展真实性核查。

“三同时”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环评文件、变动情况说明等，检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按要求落实并完成建设，其中持证企业的新改扩

建设项目还应包括新增的污染治理设施（防治措施）及既有建设内容“以新带老”要求是否落实。

 生产运行情况等情形

      检查新改扩建设项目是否存在排污许可证未申领（重新申请）但实际生产排污行为已发生的情形，可通过现场比

对、查阅竣工验收报告等方式开展。



五、编制管理要求

1. 执行报告要求

2. 信息公开要求

       应按照许可证技术规范要求明确执行报告填报频次和内容。无相应行业许可证技术规范时，应根据《排污单位环

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HJ 944-2018）确定。

      信息公开要求应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明确信息公

开的方式、时间、内容及其他信息。

3.  其他控制及管理要求

      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法规标准和规范文件，未能在副本中载明的其他要求，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标准（含标准名

称、取值说明等）、自行监测、排放口规范化、大气、水、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应急预案和清

洁生产等内容。



谢  谢！

上海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650号

桂林高智科技大厦2号楼14-16层

021-64088019


